
为加强对我校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的管理，保证硕士研究生的入学质量和招生工作的顺利进

行，根据《2019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教学[2018]5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特

制定本简章。 

2019 年我校研究生招生专业以专业目录所列为准，各专业所列招生人数仅供参考，具体招生人数

将在教育部正式批准下达后公布。 

一、报考条件 

（一）报名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 

4、考生学业水平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含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

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生，录取当年 9 月 1 日前须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

毕业证书。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经 2 年或 2 年以上（从毕业后到录取当年 9 月 1 日，下

同），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且符合招生单位根据本单位的培养目标对考生提出的具体业务要

求的人员。 

（4）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和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按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5）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 

（6）在校研究生报考必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二）报名参加全国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按下列规定执行。 

1、报名参加我校工商管理硕士、公共管理硕士及工程硕士中的项目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全国统一考

试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1）符合第（一）条中第 1、2、3 各项的要求。 

（2）大学本科毕业后有 3 年或 3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有

5 年或 5 年以上工作经验，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并有 2 年或

2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 

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相关考试招生政策同时按照《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工商管理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意见》（教研〔2016〕2 号）有关规定执行。 

2、报名参加我校会计硕士（MPAcc）、工程硕士(除项目管理外)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

员，须符合第（一）条中的各项要求。 

（三）推荐免试 

我校所有全日制专业（除会计硕士及项目管理专业学位）均接收外校（经教育部批准具有免试生推

荐资格的高校）的推荐免试生。 

（四）报名参加单独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1）符合第（一）条中第 1、2、3 各项的要求； 

（2）大学本科毕业后连续工作 4 年或 4 年以上，业务优秀，已发表过研究论文（技术报告）或已经

成为业务骨干，经本单位同意和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推荐，为本单位定向就业的在职人员； 

（3）获得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后工作 2 年或 2 年以上，业务优秀，经本单位同意和两名具有高级专

业技术职务的专家推荐，为本单位定向就业的在职人员。 

（4）报名参加我校单独考试的考生，作为本单位定向就业的考生，毕业后一律回原单位工作。 

（5）学校按照规定审核申请报考考生的相关资质。审核合格发放报名校验码，考生持校验码报名后

进行现场确认。 

（五）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应为高校学生应征入伍退出现

役，且符合硕士研究生报考条件者（“高校学生”指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含高职）、研究生、第二学士学

位的应（往）届毕业生、在校生和入学新生，以及成人高校招收的普通本专科（高职）应（往）届毕业

生、在校生和入学新生，下同）。考生报名时应选择填报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并按要求填报本人入

学、入伍、退役等相关信息。 

二、报名办法 



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相关要求请考生仔细阅读辽宁省招考办发布的网报公告

http://yz.chsi.com.cn/sswbgg/ 

（一）网上报名：报考 2019 年硕士研究生一律采取网上报名方式。 

1. 网报时间：2018 年 10 月 10 日至 31 日每天 9：00-22：00。应届本科毕业生可以从 9 月 24 日至

27 日起开始预报名（时间为每天 9：00-22：00，预报名信息有效,无需重复报名。）也可以在 10月 10 日

以后进行网上报名。 

2.考生自行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网网址：http：//yz.chsi.com.cn ，教育网址：

http://yz.chsi.cn，以下简称研招网）浏览报考须知，按教育部、考生本人所在地省级教育招生考试管

理机构、报考点以及报考招生单位的网上公告要求报名，凡不按公告要求报名、网报信息误填、错填或填

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或复试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3.网上报名注意事项： 

（1）应届本科毕业生原则上应选择就读学校所在市的报考点办理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手续；非沈

阳、大连和锦州地区的往届生应选择本人工作或户口所在地的报考点办理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手续；沈

阳、大连和锦州地区的往届生可选择本人工作或户口所在地报考点或辽宁省域内其他 11 个市的报考点办

理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手续（有特殊要求及限制的报考点除外）。 

（2）以“单独考试”报考我校的考生，须在 10月 28 日前通过我校审核（需提交材料：1、所在单

位推荐报考介绍信 2、在职业务骨干证明（附支撑材料）3、本科毕业证书复印件 4、学信网下载打印的

《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5、学士学位证书复印件 6、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7、专家推荐书

（两份>> 点击下载模版）8、政治审查表>> 点击下载模版等材料。）后方可办理网上报名并到指定的报

考点（2104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招考办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万寿寺街高台庙后巷 28号 024-24133522）

进行现场确认。   

（3）.硕士生录取类别分为非定向就业和定向就业两种，按照非定向就业录取的考生必须调取本人档

案至研究生院，按照定向就业录取的考生不需调档，招生单位、用人单位、拟录取为定向就业的考生之

间，须在考生录取前，分别签订定向培养协议。 

（二）现场确认 

（1）缴费：辽宁省各类考生报名考试费为每生 150 元，采取网上支付方式收取。具体缴费流程及注

意事项详见《辽宁省 2019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缴费须知》。  

（2）所有考生在网上报名之后还必须进行现场确认，时间为 11 月 5 日至 10 日（具体时间安排详见

各报考点网报公告），逾期不再补办。 

（3）考生选择的报考点即为现场确认点，现场确认点所在市（区）即为考试地区。 

http://202.199.224.25/UserFiles/Image/1537841105291.doc
http://202.199.224.25/UserFiles/Image/1537841198016.doc


（4）报名期间将对考生学历（学籍）信息进行网上校验，考生可上网查看学历（学籍）校验结果。

考生也可在报名前或报名期间自行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网址：http://www.chsi.com.cn）

查询本人学历（学籍）信息。未能通过学历（学籍）网上校验的考生应在我校规定时间内完成学历（学

籍）核验。 

（5）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还应提交本人《入伍批准书》和《退

出现役证》。 

（6）现役军人须持本人居民身份证才能进行现场确认。港澳台居民和华侨可持身份证或护照进行报

名确认。 

（7）经考生确认的报名信息一律不作修改，因考生填写错误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其自行承担。未确认

网报信息的考生将无法参加考试和录取。  

三、考试与录取 

（一）2018 年 12 月 14 日-2018 年 12 月 24 日，开通网上下载打印《准考证》系统，考生可凭网报

用户名和密码登陆研招网下载打印《准考证》。《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不得涂改。 

（二）入学考试分初试和复试。考生凭下载打印的《准考证》和本人居民身份证参加初试。 

（三）初试时间 

2019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时间为：2018 年 12 月 22 日至 12 月 23 日（每天上午 8:30-

11:30，下午 14:00-17:00）。超过 3 小时的考试科目在 12月 25 日进行（起始时间 8:30，截止时间由招

生单位确定，不超过 14:30）。考试时间以北京时间为准。不在规定日期举行的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国

家一律不予承认。 

（四）复试与录取 

初试成绩于 3 月初在我校网站上公布，国家分数线公布后，我校向成绩达到国家规定分数线和我校

要求的考生发复试通知书。复试考查内容包括专业课笔试、专业综合面试、外语听力测试和外语表达能力

测试等，对以同等学力资格报考的考生在复试时须加试二门主干专业课。复试时间为 4 月中下旬。复试合

格者方可正式录取，录取通知书邮寄时间为 6 月下旬。 

四、学费及奖助学金制度 

（一）2019 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继续执行我校研究生收费及奖助学金制度，>> 点击查看 

我校各研究生专业按如下标准进行收费，最终收费标准以辽宁省物价局审批为准。 

http://www.chsi.com.cn/
http://202.199.224.25/UserFiles/Image/1537840532290.pdf


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6000 元/年（学制 3 年）；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6000 元/年

（学制 2.5 年）；非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8000 元/年（学制 3 年）；全日制会计硕士

（MPAcc）研究生：15000 元/年（学制 2.5 年）；非全日制会计硕士（MPAcc）：13000 元/年（学制 3

年）；非全日制公共管理硕士研究生：10000 元/年（学制 3年）；非全日制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38000

元/生（学制 3 年）。 

五、其他说明 

（一）由于国家下达招生计划相对滞后，各专业报名和考试情况也不尽相同，因此在招生章程中所

列的各专业招生人数将进行适当地调整。 

（二）本章程所述内容如有不完善或需更正之处请以补充或更正后的内容为准，补充或更正内容将

在我校研究生院网站发布，报考时如有其它问题，请及时与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联系。 

>> 2019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参考书目 

通信地址：辽宁省阜新市细河区中华路 47 号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邮政编码：123000 

电    话：0418-5110021 

网    址：http://202.199.224.25 

电子信箱：335046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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